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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66/462/Add.2)通过] 

66/166. 有效促进《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
体者权利宣言》 

 大会， 

 回顾其 1992 年 12 月 18 日第 47/135 号决议，其中大会通过了《在民族或族

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宣言》，并铭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1 
第 27 条以及现有其他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内立法， 

 又回顾大会其后关于有效促进《宣言》的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关于理事会设

立少数群体问题论坛的 2007 年 9 月 28 日第 6/15 号决议、
2 
关于少数群体问题独

立专家的任务的 2011 年 3 月 24 日第 16/6 号决议
3 
和关于纪念《宣言》通过二十

周年小组讨论会的 2011 年 9 月 29 日第 18/3 号决议，
4
 

 申明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的权利，这些

少数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开展对话以及建设性和包容性地推行在社会中融

合多样性的做法和体制安排等等，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及防止并和平解决涉及

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的冲突， 

 表示关注在许多国家，涉及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的

争端和冲突十分频繁和严重，往往产生悲惨后果，并关注这些群体受冲突影响往

                                                           
1
 见第 2200A(XXI)号决议，附件。 

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3/53)，第一章，A节。 

3
 同上，《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6/53)，第二章，A节。 

4
 同上，《补编第 53A 号》(A/66/53/Add.1)，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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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过分严重，致使其人权遭到侵犯，而且特别容易因人口转移、难民流动以及强

迫迁移等因素而流离失所， 

 强调在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就有

关少数群体状况问题进行预警和采取提高认识措施方面，国家机构可发挥重要作

用， 

 又强调需要加强努力，达到充分落实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

群体者权利这一目标，包括为此目的而解决经济和社会条件问题和边缘化问题，

并终止针对他们的任何形式歧视， 

 还强调必须在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和社会成员中开展关于促进和保护在民

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问题的人权教育、培训和学习，并

展开对话和互动，作为社会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包括交流最佳做法，借以促进对

少数群体问题的相互了解，管理多样性，承认多元特征，倡导包容和稳定的社会

以及社会内部的融合， 

 承认联合国可通过妥善顾及和实施《宣言》等办法，在保护在民族或族裔、

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注意到 2012 年将是《宣言》通过二十周年， 

 申明该周年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借以反思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

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的工作，反思在实施《宣言》方面的成就、最佳做法和

挑战， 

 确认在这方面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为促进《宣言》实施工作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 

 1. 重申正如《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宣言》
5 
所

宣示的，各国有义务确保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可以充分

和有效行使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受任何歧视，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并提请

注意《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6 
的相关规定，包括关于各种形式的多重歧视的规

定； 

 2. 敦促各国和国际社会促进和保护《宣言》所载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

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的权利，途径包括鼓励创造条件弘扬他们的特性，提供适当

教育，便利他们不受歧视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生活的各

个方面及国家的经济进步和发展，并敦促从性别观点开展这些工作； 

                                                           
5
 第 47/135 号决议，附件。 

6
 见 A/CONF.189/12 和 Corr.1，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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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敦促各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宪法、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期

宣传和实施《宣言》，并呼吁各国依照《宣言》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尤其是在

交流最佳做法和吸取经验教训方面开展合作，以便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

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的权利； 

 4. 吁请各国在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的

权利过程中，特别重视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和儿童的境况和特殊需要； 

 5. 鼓励各国在就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

界会议采取后续行动时，将与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有关的

各方面因素纳入国家行动计划，并在这方面充分考虑到各种形式的多重歧视问题； 

 6. 赞赏地注意到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的报告及报告对保护少数群体权

利在预防冲突方面的作用的特别重视；
7 
 

 7. 吁请各国把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

利以及有效实现不歧视和人人平等纳入防止和解决涉及这些少数群体的冲突的

战略，同时确保这些群体充分、有效地参与制定、实施和评价此类战略； 

 8. 吁请秘书长应相关国家政府的请求，就少数群体问题，包括有关预防和

解决争端问题，提供合格专家的专门知识，以协助解决涉及少数群体的各种现有

或潜在问题； 

 9. 赞扬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在提高人们的意识，凸显在民族或族裔、宗

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的权利方面所作的工作和发挥的作用，并赞扬她目前

为促进和保护少数群体者权利所作的努力，以确保公平发展，建立和平与稳定的

社会，包括为此与各国政府、联合国相关机构和机制以及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 

 10. 吁请各国在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履行其负责的任务和职责时给予合

作和协助，提供她所要求的所有必要信息，并认真考虑迅速而积极地回复她的访

问要求，以便她有效履行职责； 

 11. 鼓励各专门机构、区域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与任务执行人

定期对话与合作，并继续协助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

群体者的权利； 

 12. 表示赞赏少数群体问题论坛最初三届会议圆满完成，会议涉及了受教育

的权利、有效参与政治的权利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权利等议题，并通过利益攸关方

的广泛参与，为促进关于这些议题的对话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鼓励各国酌情考

虑论坛的相关建议； 

                                                           
7
 见 A/HRC/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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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邀请各国，联合国各机制、机关、专门机构、基金和方案，各区域组织，

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各国人权机构及少数群体问题的学者和专家继续积极参加

少数群体问题论坛各届会议； 

 14. 欢迎人权理事会决定在其第十九届会议上召集一次小组讨论会，纪念

《宣言》通过二十周年，尤其侧重于《宣言》的执行情况以及这方面的成就、最

佳做法和挑战；
4
 

 15. 欢迎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牵头就

少数群体问题开展机构间合作，并敦促他们进一步增加合作，包括为此而拟定促进

和保护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的政策，同时考虑到少数群体问题论坛的相关成果； 

 16.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继续努力改善联合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有

关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权利的活动的协调与

合作，并在其工作中考虑到活跃于人权领域的相关区域组织的工作； 

 17. 吁请高级专员在其职权范围内继续促进《宣言》的执行，为此与各国政

府对话，并定期更新和广为传播《联合国关于少数群体的指南》； 

 18. 邀请高级专员继续寻求自愿捐助，便利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

于少数群体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和人士，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人士，有

效参与联合国举办的涉及少数群体的活动，尤其是联合国人权机构的活动，并在

这方面特别注意确保青年和妇女的参与； 

 19. 邀请人权条约机构在审议各缔约国提交以及根据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

提交的报告时，在各自任务范围内，继续注意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

少数群体者的境况和权利； 

 20. 重申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和联合国各人权条约机构是促进和保护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重要机制，为此吁请各国切实落实已接受的与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

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者有关的普遍定期审议建议，并进一步鼓励各缔约国认真考

虑落实条约机构关于这一事项的建议； 

 21. 邀请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每年向大会报告； 

 22.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交报告，说明本决议执行情况，包括

高级专员办事处、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相关联合国实体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以

及会员国为纪念《宣言》通过二十周年而开展的活动； 

 23.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项目下继续审议

这一问题。 

2011 年 12 月 19 日 
第 89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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